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110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9,415,169仟元，較109年度7,407,799仟

元約成長27％，毛利率48%，稅前淨利2,805,448仟元，較109年度1,313,791仟元

約成長114%，本年度淨利2,290,515仟元，較109年度1,097,448仟元約成長109%，

每股盈餘25.45元。110年度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246%及179%，資產報酬率

及股東權益報酬率分別為26%及43%，負債佔資產比率為33%，公司獲利能力及財

務結構尚屬良好。 

110年因受新冠肺炎影響，導致宅經濟相關需求依舊強勁，雖然晶圓代工、

封裝測試產能滿載，但本公司透過優化產品組合及漲價效應，致毛利率及淨利大

幅成長。110年營收主要來自面板、筆記型電腦、液晶電視、手機、無線通訊等

終端產品的發展，帶動其對半導體零組件的需求，本公司因應市場需求快速變

化，持續開發電源管理IC、運算放大器IC、溫度偵測與控制IC、馬達驅動IC及微

控制器IC等相關產品。 

本公司除了運用過去累積之技術及行銷通路，亦將持續開發各種類比IC及類

比暨數位IC整合相關產品，以保持既有市場的市佔率、積極開拓新客戶、新通路

及擴展新產品的應用領域，以求成長；提供客戶更完整的產品組合及售後服務，

以因應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產品之未來發展，並擴大市場應用產品之佔有

率；生產政策並將兼顧成本，期望創造成本優勢及差異化，也將投資各項研發軟

硬體設備，期望能縮短開發流程及提升客戶滿意度，以符合客戶之需求。 

為因應產業迅速變化及同業競爭，本公司除了隨時掌握產業脈動外，對研發

人員的培訓、技術的掌握、產品的開發與佈局及市場行銷管理都需做長遠的規

劃，並加速新產品開發整合及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以增強公司競爭力並降低外

部競爭環境之影響。公司未來仍將堅持「誠信、服務、創新、共享」的經營理念

及「顧客第一、品質至上、服務創新」的精神，提供客戶一流之服務品質，持續

開發新產品及拓展新的業務，以維持公司持續成長，為股東創造財富及員工創造

幸福的理念戮力經營。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

護。 

董事長：謝南強 經理人：吳錦川 會計主管：沈美宏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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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江采燕會計

師及謝智政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

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

核。 

此  致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仕信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16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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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累積未分配保留盈餘 756,905,720

加(減): 

110 年度稅後淨利 2,181,547,912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18,154,791)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41,519,175 

截至民國 110 年底可分配保留盈餘 2,761,818,01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16 元) (1,378,753,152)

期末累積未分配保留盈餘 1,383,064,864

董事長：謝南強 經理人：吳錦川 會計主管：沈美宏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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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原因 

第 

廿

五

條

之

一 

本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

期稅前淨利，應提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

餘金額)時，則應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

再就餘額計算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即稅前利益扣除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益)，應提撥不低於獲

利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

分配盈餘金額)時，則應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

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實

務修訂

第 

廿

六

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

補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依

法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累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

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餘額，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包括調整未

分配盈餘金額)，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將考量公司未來擴展營運

規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

股東利益等因素，決定股東股息紅利之金

額，其中現金紅利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

百分之八十。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

補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依

法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累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

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餘額，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包括調整未分

配盈餘金額)，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將考量公司未來擴展營運規

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

東利益等因素，決定股東股息紅利之金額，

其中現金紅利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

之八十。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及二百四十

一條規定，得以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

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

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實

務修訂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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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原因 

第

廿

八

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

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訂立，呈奉主管機關核

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五年六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七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八年六月十二日。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

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訂立，呈奉主管機關核

准登記之日施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一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五年六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七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增列修

訂日期

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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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原因 

第 

六 

條 

取得非供營業用之不動產與有價證券限額 

本公司依規定取得、處分、或繼續持有本處

理程序所謂之各項資產；惟長、短期有價證

券投資、非營業用不動產金額，應受公司規

定限額限制。若超過此規定限額，取得時應

以專案報請董事會決議通過，核准後辦理。

一、公司(包含各子公司)取得非營業用不動

產持有總額，以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

十為限。 

二、長期有價證券投資持有總額，以公司實

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單一長期有價

證券投資持有金額，以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

分之二十五為限。 

三、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持有總額，以公司  

實收資本總額一倍為限；單一短期有價證券

投資，以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為

限。 

上述有關「實收資本額」項目，以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金額為準。

取得非供營業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與有

價證券限額 

本公司依規定取得、處分、或繼續持有本處

理程序所謂之各項資產；惟長、短期有價證

券投資、非營業用不動產、使用權資產金

額，應受公司規定限額限制。若超過此規定

限額，取得時應以專案報請董事會決議通

過，核准後辦理。 

一、公司(包含各子公司)取得非營業用不動

產及使用權資產持有總額，以公司實收資本

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二、長期有價證券投資持有總額，以公司實

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單一長期有價

證券投資持有金額，以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

分之二十五為限。 

三、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持有總額，以公司

實收資本總額一倍為限；單一短期有價證券

投資，以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為

限。 

上述有關「實收資本額」項目，以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金額為準。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 

八 

條 

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二)略

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二)略

配合

法令

修訂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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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原因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略 

二、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略 

五、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略 

二、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四、略 

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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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原因

第

九

條 

關係人交易之程序 

一、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再計入。 

本公司與本公司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及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於新

台幣 2億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若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經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關係人交易之程序 

一、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略

本公司與本公司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及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於新

台幣 2億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若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經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有第一項第二款交易，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

一項第二款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配合

法令

修訂

及項

次調

整及

文字

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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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原因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

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

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股東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第 

十

三 

條 

資訊公開 

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五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資訊公開 

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

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五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

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

十

五

條 

本程序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 00 年六月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八年六月十二日。

本程序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 00 年六月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0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0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增列

修訂

日期

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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